附件4（请将此表粘贴在申报材料袋正面）
	受理号：
	

	学科组：
	


上海市社会文艺工作者艺术系列中级职称评审
申 报 材 料 目 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基本收件信息

申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职称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类型： □正常申报  □破格申报
收件材料明细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数量
	内容要求

	1
	中级职称评审申报表
	3
	A4纸双面打印。网上申报完成后自动生成，三份均须原件，按要求签字和盖章，申报表封面单位名称与单位公章一致。（复印件一律不收，勿装订）

	2
	上海市社会文艺工作者艺术系列中级职称评审自荐综合情况表（附件3）
	12
	A4纸双面打印，由本人如实填写，按要求签字和盖章。（其中至少一份须原件，勿装订）

	3
	破格申报材料
	12
	符合破格条件的，将材料附在《自荐综合情况表》之后。

	4
	本人身份证/《上海市居住证》/社保清单
	1
	原件现场核查，并提交复印件1份

	5
	学历学位证明/职称证书
	1
	原件现场核查，并提交复印件1份

	6
	证明艺术经历的合同、演出展览说明等
	1
	原件现场核查，并提交复印件1份

	7
	无犯罪记录证明
	1
	原件

	8
	其他
	1
	电子存储设备（编剧、导演/编导、作词、作曲、指挥、演出监督、美术理论等专业所提交的作品）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